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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中国互联网协会共同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绿鑫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鹤壁嘉多卫农农林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河北平普数政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内蒙古和兴利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中民正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长城区块链（海南）有限公司、安徽三

和创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澳新茶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蜻蜓数字乡村研究院（苏州）

有限公司、上海卓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同晟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科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济宁

熙乐经典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壹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西中醴水务有限公司、

浪潮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和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新农人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内蒙古金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视野智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辛选网络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通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太原国脉数字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新华三

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海上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市

桦瑞健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岳养老产业有限公司、汇通

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云上观展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码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迪奥普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布博卡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埃舍尔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昆仑中大传感器技术有限公司、飞诺门阵（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臧永芝、赵慧媛、王力、陈立、杨谊、赵建勃、李维强、徐仁红、

王毅、陈祥、吴伟、钟吉钢、岳建明、潘丽君、李慧、曲明、徐杰、王兴平、谢运银、张

惠潼、叶家伟、鲍如友、冮利华、刘雨濛、姚振、左翌、任翠娥、白靖宁、叶宁、李世玉、

全睿娴、武冬梅、吴秀峰、孙超、聂怀东、魏乃绪、卢海兵、王劲、王华毅、冯忠斌、辛

北军、杨杰、吴秀云、卓士远、沈寓实、翟鑫、王华、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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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

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

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系列文件均有提

出数字乡村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且作出重要部署，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应

用，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数字乡村建设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已不单纯是一种符号或度量单位，而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这种

要素一旦与其他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匹配，就会改变要素组

合结构，形成数字生产率。从这一意义上讲，加快数字乡村发展，就是要通过数字化进程，

优化乡村要素组合，实现数字化对其他要素的赋能，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

流、物资流，激活乡村各种要素，提高乡村经济社会运行的质量与效率。

数字乡村也是乡村对数字技术、数字业态的应用和创新的过程。数字乡村建设需要

各领域的技术、服务支撑，覆盖基础设施服务商、生产经营数字化服务商、生活数字化服

务商、数字治理服务商、配套服务商和项目方案技术提供商等，在帮助农业农村插上数字

翅膀的过程中，产生了更新、更广的服务模式，服务范围和服务方式，本文件针对数字乡

村服务企业展开星级评价，旨在规范数字乡村服务企业市场行为，促进相关企业提升服务

品质，引导企业增强诚信经营和服务意识，发挥先进典型对行业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

升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服务品质和水平。按照《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规范》对数字乡

村服务企业实施服务开展星级评价，从低到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

五星级，星级越高，表示企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越高，信用和品牌越好！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4911998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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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乡村服务企业的星级评价基本原则、评价规范、评价实施、评价管

理。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中国互联网协会开展相关数字乡村服务企业的星

级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无相关规范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乡村 digital village

“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

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

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3.2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 service enterprise of digital village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是适应现代“三农”发展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高技术含

量的数字化服务企业，主要基础服务企业、生产和市场服务企业、个人消费服务企业、公

共服务企业、媒体融合、数字文化传播企业等。

3.3

考核年 assessment year

服务企业申请评价时间的前一个自然年。

4 基本原则

4.1 竞争性原则

促进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与升级中，服务企业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原则。

4.2 公平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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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公正、公平和自愿参加的原则。

4.3 可操作性原则

简单、适用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4.4 差异性原则

区域差异性和企业类型区别性的原则。

4.5 唯一性原则

评定结果（证书、证书编号等信息），遵从唯一性原则。

5 服务企业类型划分

我国数字乡村服务企业分为：

基础服务企业，包括农业农村通信服务企业和信息服务企业。主要涉及农业农村通信、

网络、广播、电视、卫星等服务企业，生活水、电、气，有线电视、山、水、田、园、路

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服务企业。

生产和市场服务企业，包括农业农村金融、保险、仓储、物流、批发、电子商务、农

业支撑服务以及中介和咨询等数字化服务企业。主要涉及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服

务等数字化服务企业。

个人消费服务企业，包括农业农村教育、医疗、保健、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旅

游、村宅、商品零售等数字化服务企业。主要涉及为个人提供学、吃、住、游、购、娱、

医、健等数字化服务企业。

公共服务企业，包括针对农业农村公共管理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应急

以及公益性信息等数字化服务组织或企业。主要涉及基层社会管理、信息传播、社会保障、

社会公益等数字化服务组织或企业。

6 评价规范

6.1 评价要求

6.1.1 总体要求

促进为助力乡村基础设施信息化、基层治理数字化、文化教育数字化、医疗康养数字

化、乡村金融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等数字技术研发、推广、产业化应用的综

合型服务和转型服务企业不断涌现。

6.1.2 指导原则

科学、合理、有序地推进评价工作，通过树立数字乡村服务企业典型示范，引导和规

范数字乡村发展的服务模式。

6.1.3 评价活动

6.1.3.1 星级评价活动每年开展一次，评价结果有效期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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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 星级评价活动包括：通知、申报、受理、评价、审查、公示、批准、备案、发布

和颁证。

6.1.3.3 星级评价只考核服务企业考核年的服务管理情况，当年服务管理情况仅供参考。

6.1.3.4 服务企业申请评价的当年及考核年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或被上级管理机构处罚，则

应间隔一个自然年后方可再次申请。

6.1.3.5 初次申请星级评价的服务企业申请等级最高为三星级。

6.1.3.6 服务企业申请更高级别的评定时应在获得本星级期满 1 年后，方可提出申请。

6.1.3.7 申请四星级以上(含四星级）评定的服务企业应建立针对服务区域定制的《数字技

术服务农业农村》，并正常有效运行。

6.2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由基本要求、基本情况、专业服务产品、专业服务能力、经营管理、社会责

任（诚信），六个一级指标及二十五个二级指标组成；基本分为100分，加分项为10分，共

计110分（见附录A）。

6.3 评价方法

采取加权加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加权获得最终的评价结果，具体评价模型如下：

*

1

n

i j ij
j

S W S


 ；i=1,2,…n

其中，Sij 为一级指标 i 下的二级指标 j， jW 为权重。具体见附录 B。

6.4 星级设置

6.4.1 星级评价分为五级，分别是：一星、二星、三星、四星和五星。

6.4.2 星级评价的得分由基本分和附加分两部分组成，基本分为 100 分，附加分为 10 分。

各星级的得分要求如下：

——五星级（★★★★★），得分 90 分以上；

——四星级（★★★★），得分 80 分～89 分；

——三星级（★★★），得分 70 分～79 分；

——二星级（★★），得分 65 分～70 分；

——一星级（★），得分 60 分～64 分。

6.5 数据采集

评价的数据来自于受评对象的申报材料、自评表和有关权威公开的数据和资料。

7 评价实施

7.1 评价主体

7.1.1 评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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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牵头成立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审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农业农村行业专家、科

技专家、数字网络技术、媒体文化传播专家等组成，开展下列工作：

——组织评价活动；

——任命确立本标准的评价专家组；

——制定评价活动相关程序文件；

——审核和批准评价结果，并向上级有关主管部门报备；

——发布评价结果，颁发证书和标志；

——对申诉与投诉的处理；

——对获得认证的星级企业进行监督。

7.1.2 评价专家

——遵纪守法、诚实正直、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科学公正；

——专家与被评价对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专家评审组成员不少于 5人，同时包含农业农村或相应领域专家和信息技术领域

专家；

评价专家应同时至少具备下列两项条件：

——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数字乡村政策规范，对农业农村生态、文化有深度认知；

——熟悉数字乡村服务的类型、特点、特征、标准等，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和综合评

审能力；

——具备识别服务企业管理和服务水准的能力，熟悉农业农村发展情况、产业特点、

市场规律、商业模式等基本要素；

——具有相关专业 5年以上农业农村或相应领域工作经验，并且拥有相应工作职称，

熟悉数字乡村服务的特点及数字化转型和升级的知识。

——具有相关专业 5年以上信息技术或通信工程领域工作经验，并且拥有相应工作职

称，熟悉农业农村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及相应信息化服务的知识。

7.2评价对象

申请评价的服务企业符合本标准5规定的企业范围，且满足以下条件：

——依法注册并在合法营业范围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等事故；

——若属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审批或强制认证等要求的，应获得相应行业资质；

——识别并遵守与本企业领域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等；

——制定或参与了数字乡村建设、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

——可提供数字乡村的专业服务人员，并经过企业内部考核；

——自愿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材料需体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申请材料

应符合附录 C的要求。

7.3 评价流程

7.3.1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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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应每年12月15日前确定明年评审活动方案，并于次年定期发布评价通知。

7.3.2 申请

服务企业根据评价通知的要求，自愿向委员会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应符合附录C的

要求。

7.3.3 受理

委员会接到服务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核实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并做出受理答复。

7.3.4 评价

7.3.4.1 委员会应组织召开启动会，明确工作范围和各自职责，确定评价的总体时间安排，

确定评价对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评审组。

7.3.4.2 评价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评价组成员的数量、专业方向、评价方式（线上或线

下）、工作单位及社会关系等信息，确保评价的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确定专家的评价

项目数、总时长等工作量。

7.3.4.3 评价工作主要包括形式审查、初审、终审、复核等评价过程，评价中需进行必要

的记录和材料整理，保障评审资料的完整性。

7.3.4.4 专家组应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审阅，并按照区域和服务企业类型划分严格按照评价

标准分类打分，形成评价结论和建议，加权后计算出终评结果，经过评价人员复议后，形

成最终评价结果，评价结果应客观公正，直观反映评价情况。

7.3.4.5 评价结果宜采用考评打分表的形式，打分表需评价专家签字，并提出建议改进内

容。

7.3.4.6 评价专家对申报的服务企业进行检查和验证后，结合评价材料，向委员会提交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符合附录D要求。

7.3.5 审查

委员会应组织会议对评价过程和评价报告进行审查，并给出结论。

7.3.6 公示

评价结果应在正式官方媒体和权威信息平台上进行公示15天。

7.3.7 批准

公示期结束后，委员会对公示的评价结果进行审批，形成正式评价结果。

7.3.8 备案

委员会应将评价结果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7.3.9 颁证

由委员会向被评价服务企业颁发相应的星级证书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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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价管理

8.1 证书与标志

8.1.1 证书和标志由委员会统一制作，统一管理。

8.1.2 证书与标志样式，见附录 E。

8.2 年审与复审

8.2.1 本级别期满 1 年后，可申请更高级别。

8.2.2 一年后申请四星级以上（含四星级）的服务企业应提交为属地乡村定制的《数字乡

村服务方案与建设报告》，并正常有效运行，具体详见附录 F。

8.2.3 星级标志有效期为 3 年，服务企业应在有效期届满 2 个月前提出复审。

8.2.4 服务企业发生变化，如机构名称变更、营业范围变更、地址变更、营业规模变更等，

应向委员会报告，接受审查或重新评价。

8.3 申诉与投诉

8.3.1 在公示期内，企业或个人可提出申诉与投诉。申诉与投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对评价专家组成或行为有意见；

——对评价过程有异议；

——对评价结论有异议。

8.3.2 委员会负责申诉与投诉的处理，包括：

——建立受理、确认和调查申诉与投诉的处理流程；

——及时对申诉/投诉人提出的意见组织开展调查和复核；

——对申诉与投诉意见处理情况应书面通知申诉/投诉人。

8.4 监督抽查

委员会应对星级评价工作开展监督抽查（监督抽查量不低于获评数量的10%），并明确

监督内容、周期、方法等.

8.5 评价费用

8.5.1 委员会应制定星级评价费用制度，并对外公开。

8.5.2 申请机构应承担星级评价整个过程中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证书标志的设计制作费；

——专家评审费；

——往返交通和食宿费用。

8.6 持续改进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持续推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应每两年开展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

级评价指标和权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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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评分表

序号 项目 评定要素
标准
分值

检查
记录

实际
得分

备注

1

（一）

基本

要求

无虚假宣传和不良经营记录。 - - 一票否决

2 机构营业证照齐全(包括营业执照等)。 - - 一票否决

3 自觉接受服务企业星级评定机构的监督、指导和检查。 - - 一票否决

4 具有相关服务行业的专业资质 - - 一票否决

5 办公服务设施完善，消防、电力、网络等办公环境均符合相关标准 - - 一票否决

6 专业服务取得过专业服务资质，专业岗位经过专业培训； - - 一票否决

7 （二）

基本

情况

（10分）

存续时间 存续时间越长得分越高，大于3年得5分，小于1年不得分 5分 必备项

8
主营业务

收入规模

在数字乡村服务中服务项目持续增长，且连续三年持续稳定盈

利的，得4分，酌情扣减

有明确的盈利模式和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得1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9

（三）

专业

服务

产品

（45分）

产品体系

（5分）

产品体系完善，具备产品开发和应用的平台，产品迭代完备，

形成针对乡村特点的产品成熟度模型，与农业产业链深度融合

的，得5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10

自主化或

集成程度

（5分）

具备核心自主可控技术或高度复杂系统集成的，得3分，酌情

扣减

能够推出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具备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得

2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11
产品质量

（5分）

产品可靠、稳定，可维护，获得过产品质量认证的，有完善的

产品质量体系和产品标准，且产品配件及维修体系完善的，得

5分，酌情扣减（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5分 必备项

12
服务范围

（5分）

数字乡村或智慧农业已经应用在五个不同县域范围乡村的，得

5分，每少一个扣2分
5分 必备项

13

数字乡村

解决方案

应用

（5分）

为特定乡村定制化数字乡村解决方案，有1个数字乡村解决方

案应用案例，形成集成化、模块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范

例，得5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14

智慧农业

解决方案

应用

（5分）

为特定乡村定制化智慧农业解决方案，有1个智慧农业方面的

应用案例，形成集成化、模块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范

例，且成功运行2年以上的，得5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15

乡村治理

解决方案

应 用 （ 5

分）

为乡村治理制定解决方案，有1个应用案例，形成集成化、模

块化、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范例，且成功运行2年以上的，

得5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16

数字发展

效果

（10分）

结合乡村在服务前和服务后的数据对比，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得9分，酌情扣减，请举案例说明。

用品体验感和口碑，得1分，酌情扣减
10分 必备项

17

（四）

专业服务

能力

（25分）

服务方式

（5分）

可提供线上与线下结合数字化服务，有自己的服务平台，服务

方式多样化的，得5分
5分 必备项

18
服务响应

（5分）

用户在反馈需求后，可在1小时响应，得5分；用户在反馈需求

后，可在0.5天响应，得3分；用户在反馈需求后，可在1天响

应，得1分

5分
必备项

19
服务质量

（5分）

针对乡村特点制定了专业化、差异化的服务手册和服务流程，

注重服务创新，专业服务人员经过培训上岗，服务价格透明，

得5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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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服务团队

（10分）

可提供本地化服务团队，定期开展乡村地区的用户满意度调

查，为乡村的数字化工作建立服务档案，形成用户满意度反馈

机制和规范，形成一整套的数字化服务满意度标准，在乡村建

设地有本地运行维护人员，满分 10 分

10分 必备项

21

（五）

经营

管理

（15分）

制度建设

（5分）

针对数字乡村建立了完善的职业规范和服务规范，得4分，酌

情扣减

领导团队和管理制度完善，得1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22

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

（5分）

针对所服务的乡村，建立了完整的数字服务平台，减少管理成

本和运维成本，可形成服务的自动化、智能化、远程化模式，

保障数字乡村服务的智能管理能力，得5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23
经营稳定

（5分）

根据财务报表对受评企业综合运营效率指标及受评企对经营环

境变化的控制能力等综合指标，分析受评企业经营稳定性，最

高5分，酌情扣减

5分 必备项

24
（六）

社会

责任

（5分）

参与行业

建设

（3分）

积极参与国家或行业组织的各项数字乡村建设，每项得1分；

积极参与省级行业组织的各项数字乡村建设，每项得0.5分；

积极参与市级行业组织的各项数字乡村建设，支持农村数字化

改造，每项得0.3分。

各项得分可相加，总分不超过3分。

3分 必备项

25
社会影响

（2分）

被国家级媒体正面宣传报道的，每项得2分；

被省级媒体宣传报道的，每项得1.5分；

被市级媒体宣传报道的，每项得1分。

总分不超过 2分。

2分 必备项

26

（七）

加分项

(10分)

参与标准

建设

（4分）

积极参与国家或行业组织的各项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每项得

1 分；

积极参与省级行业组织的各项数字乡村建设活动，每项得0.5

分；

积极参与市级行业组织的各项数字乡村建设活动，捐赠数字化

服务、设备等，每项得0.3分。

各项得分可相加，总分不超过4分

4分 可选项

27

技术或服

务创新

（3分）

有发明专利的，每项得 1 分，最多得 3分；

服务模式创新的，每项得 0.5 分，最多得 3 分。
3分

可选项

28
奖励

（3分）

获得国家级奖励的，得 2 分；

获得省、市级政府奖励的，每项得 1 分，最多得 3 分。
3分

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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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评价方法

加权加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在多指标的综合评价中，各个指标对于评价总目标的影响和作用大小的重要程度不同，

为了正确反映这一客观事实，需要对指标赋权。一般为方便起见，常用规范化的权重系数。

设第j个指标的权重系数为 jW ,则 jW 应满足下式：

1

1
n

j
j

W


 ；0≤ jW ≥1，j=1,2,…n

加法评分法将每个评价对象在各个指标上的得分按加法累计，然后按照总分决定所有

评价对象的优先次序。若第i个评价对象在第j个指标上的得分为Sij，根据加法评分法，该

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为：

*

1

n

i ij
j

S S


 ；i=1,2,…n

加法评分法简单易行，用于选择最优和最劣时比较适合，但对于处于中间地位的评价

对象的排序则不够灵敏。

在大多数情况下，各个指标的重要性程度互不相同，这就需要使用加权加法评价方法。

若第j个指标的权重为 jW ，则第i个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为:

*

1

n

i j ij
j

S W S


 ；i=1,2,…n

加法评分法和加权评分法适用于评价指标相互没有影响，各自独立地评价总目标作出

贡献的情况，并且评价时各个评价对象是相互独立的



T/ ZGXK 007—2023

T/ISC 0026—2023

10

B
B

附录 C

(资料性)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申请材料

C.1 申请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时，服务企业应提交如下材料:

——机构自我声明；

——服务企业星级评价申请表；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机构组织架构图；

——机构制定的制度、标准、服务项目流程清单；

——数字乡村服务方案及建设报告（升四星以上使用）

——现有资质星级证书复印件（如已做过星级评定）；

——其他支撑性证明材料。

——将以上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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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服务企业自我声明内容如下：

机构自我声明

本企业为依法登记并在合法营业范围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法人机构。现自愿申请第三方评价组
织对本机构工作进行评价与确认，并作如下声明：

a)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行政许可、审批或强制认证等已获得相应资质；
b) 遵守本机构公开的数字服务项目流程和有关管理制度；
c) 本机构符合本标准中规定的数字乡村服务企业类型；
d) 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等事故；
e) 申报材料真实，无造假信息。
上述声明真实可信，如有不实之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企业(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单位公章）



T/ ZGXK 007—2023

T/ISC 0026—2023

12

C.3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申请表格式如下：

数字乡村

服务企业星级评价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类型：

服务领域：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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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邮箱地址

主要服务区域 □东 □中 □西 □东北

企业类型 □生产型服务企业 □生活型服务企业 □文化服务类企业 □公益型服务机构

服务领域 □信息基础设施 □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 □治理数字化 □其他

申请资质类别与

等级

初次申请， 星级

已有资质等级：A. 现有资质等级： 星级

B. 现有资质等级证书编号：

C. 本次申请等级： 星级

员工总数 专业服务人员数量

企业简介

数字乡村

服务情况说明

企业荣誉

申请企业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评定机构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注：1.若填写空间不够可另行附页说明。

2.申请表中的标准体系可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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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录 D

(资料性)

评价报告

D.1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报告封面格式如下：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报告

评价组长：

联系电话：

评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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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报告内容格式如下：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报告

编号： 备案号：

受评企业 所在省份

地 址 评价时间

主要服务区域 □东 □中 □西 □东北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电话

评价专家组人员名单

专家组职务 姓 名 职务/职称 电 话 签 字

组长

小组成员

其他参会人员

评价目的

评价依据 1、本标准；2、申报材料数据；3、公开资料

评价范围及内容

评价得分级别

基本分 加分 总分 级 别

一星  二星 □ 三星
 四星 □ 五星

评价综述及结论
评价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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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录 E

(资料性)

评价证书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证书的参考格式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证书

评价证书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名称：

依据 XXXX《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规范》对 （机构名称）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星级评定为 XXXX 级。

有效期为 XXXX 年 XX 月 XX 日至 XXXX 年 XX月 XX 日。

（附评价报告）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审委员会盖章

评价日期

图 数字乡村服务企业星级评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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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

数字乡村服务方案及建设报告

数字乡村服务方案及建设报告参考模板

数字乡村服务方案及建设报告

四星升星使用

（参考模板）

一、企业介绍

二、为所在乡村数字化制定的方案

三、在智慧农业方面的应用场景和案例

四、在数字乡村中的服务业务及服务模式

五、推动所在乡村数字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六、在数字乡村发展的未来规划和商业模式

七、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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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农业生产型服务企业类型

序号 名 称 说 明

1 种植业生产服务
指在农作物耕种防收等环节提供的各种服务活动，不包括

农机服务和农产品初加工

1.1 种子种苗活动 指对种子种苗培育、批发和技术指导

1.2 灌溉活动 指对农业生产灌溉排水系统的经营与管理

1.3 病虫害防治活动 指从事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等活动

1.4
其他农业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指代耕代种代收、大田托管等其他农业活动

2 畜牧业生产服务
指提供牲畜繁殖、圈舍清理、畜产品生产、初级加工、动

物免疫接种、标识佩戴和动物诊疗等服务活动

2.1 畜牧良种繁殖活动 指提供牲畜繁殖活动

2.2
其他畜牧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指提供圈舍清理、畜产品生产、初级加工、动物免疫接

种、标识佩戴和动物诊疗等活动

3 渔业生产服务 指对渔业养殖、捕捞过程中提供的各种服务活动

3.1 鱼苗及鱼种场活动 指鱼苗及鱼种场、水产良种场和水产增殖场活动

3.2
其他渔业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指渔用饲料生产、水产品初加工、病害防治等活动

4 农机作业及维修 指为农业生产提供机械化服务活动

4.1 农业机械活动 指为农业生产提供农业机械并配备操作人员的活动

4.2
农业机械维修、租

赁服务等活动
指提供农业机械维修、租赁、农机具存放等活动

5
农产品初加工和仓

储保鲜服务
指对各种农产品初步加工、仓储和副产品的综合利用

5.1 农产品初加工活动

指对各种农产品（包括天然橡胶、纺织纤维原料）进行脱

水、凝固、打蜡、去籽、净化、分类、晒干、剥皮、初

烤、沤软或大批包装以提供初级市场的服务，以及其他农

产品的初加工；其中棉花等纺织纤维原料加工指对棉纤

维、短绒剥离后的棉籽以及棉花秸秆、铃壳等副产品的综

合加工和利用活动

5.2 农产品仓储保鲜 谷物、棉花、中药材及其他农产品仓储保鲜

6
农业信息和营销服

务
主要指农业信息、农产品物流和营销等服务

6.1 农业信息服务
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采集、分析、发布服务，电

子商务服务

6.2 农资批发
种子批发、畜牧渔业饲料批发、化肥批发、农药批发、农

用薄膜批发、农业机械批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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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农产品物流服务 农产品配送

6.4 农产品营销服务
农产品品牌培育、应急促销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追溯服务

7 农业绿色生态服务
主要指畜禽粪污处理活动、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化肥、

农药、节水等绿色高效技术服务等服务

7.1 畜禽粪污处理活动

7.2
农膜、秸秆等废弃

物回收利用

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农作物秸秆收集、存储、运输和利用

等服务

7.3
其他农业绿色生态

服务

病死禽畜处理，肥料统供统施，病虫害统防统治，高效低

风险农药和先进施药技术，土壤治理等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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